





钦市农业办发〔2023〕8号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年牛品种改良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农业农村局：
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牛品种改良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3〕28号）要求，为组织做好我市2023年牛品种改良工作，促进我市牛品种改良工作取得新成效，结合我市实际，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一）全年完成牛人工授精配种母牛2.5万头。其中，黄牛1.8万头，水牛（摩拉/尼里）0.7万头。
（二）全年供应液氮1.68万升。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以良种示范为引领，促进牛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实施新建、扩建牛/奶水牛生态养殖示范场、母牛扩群增量等项目为重要抓手，重点抓好良种示范引领，推广良种规模化养殖技术，推行养殖设施标准化建设，推广现代生态养殖模式，加强疫病防控，开展牛品种改良工作宣传与展示，引导养殖户采用优质冻精开展母牛人工授精，高质量推进2023年牛产业发展政策项目实施。各县区要广泛开展良种改良宣传，有效指导牛人工授精员购买、使用良种冻精开展本地牛改良服务，促进养殖户增产增收。
（二）加强杂交改良效果跟踪，有效提高改良效果。加强杂交改良效果跟踪，开展技术培训，有效引导基层牛人工授精员科学选择优质冻精，强化配种登记，对杂交改良后代进行精准跟踪，切实提高杂交改良效果，提高良种率。
（三）加快发展水牛业，打造奶水牛特色品牌。在水牛改良上，积极推进本地奶水牛业发展，使用摩拉、尼里-拉菲冻精对本地母牛进行改良，杂交一代、二代母牛使用地中海杂交改良。对杂交改良后代进行精准跟踪，引导、鼓励奶水牛企业回收、饲养杂交改良水牛，建立杂交奶水牛“产供销”畅通的产业链，开展奶水牛产业综合利用，破解奶水牛业向水牛奶业发展的瓶颈，切实将水牛奶业打造成钦州具有竞争力的地方优势特色品牌。
（四）发展壮大牛品改队伍，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着重培养热爱牛品改工作、责任心强的有志青年，以“老”带“新”的形式，通过开展系统培训和现场实习等学习模式，不断调整优化牛品改技术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继续组织和鼓励基层牛人工授精技术员参加国家繁殖员职业技能鉴定考试，逐步培养一支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爱岗敬业的牛品改技术员队伍。同时，通过组织参加全区家畜繁殖员职业技能大赛等活动，加快牛人工授精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促进牛人工授精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技术支撑，推进乡村振兴。 
（五）强化监督管理，确保物资有效供应。市畜牧站负责调配水牛冻精和液氮的供应，各县区要切实担起管理责任，强化日常监督管理，跟踪改良实施情况。对液氮、冻精的领用和供应做好整县（区）统筹计划，做到合理足量供应又要切实减少浪费，保障品改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品改任务如期优质完成。
（六）做好总结宣传，营造良好氛围。注重总结发展牛产业的好做法，推广先进经验，实现典型带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载体，大力宣传牛产业发展工作，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展示牛品种改良在牛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为牛品种改良工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与支持。通过组织参加博览会、交易会、推介会等，推介我市牛产品，提高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七）深入调研指导，按时报送工作情况。加强牛品种改良工作的组织领导，组织开展辖区内牛品种改良指导和督查工作，深入基层配种站（点），走访养殖场及农户，开展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存在问题，促进工作顺利开展。强化牛人工授精情况登记制度及工作情况上报制度落实，各县区要及时掌握本辖区牛品种改良工作情况及进度，按要求于每月3日前将上月的工作报表（附件3、附件4）报送至市畜牧站，电子邮箱：gzsxmz@163.com。

附件：1.2023年钦州市牛品种改良任务计划表
2.2023年钦州市液氮供应计划表
3.2023年牛品种改良工作实施进度表
4.2023年各市液氮供应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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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年钦州市牛品种改良任务计划表
单位：头
	序号
	县区
	总计
	黄牛
	水牛

	
	
	
	小计
	小计

	1
	灵山县
	13200
	10300
	2900

	2
	浦北县
	2300
	1600
	700

	3
	钦南区
	700
	300
	400

	4
	钦北区
	8800
	5800
	3000

	合计
	25000
	18000
	7000




1


附件2
2023年钦州市液氮供应计划表
单位：万升

	合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68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0.14



说明：
1. 分配各县区液氮分别为：灵山县0.73万升，浦北县0.25万升，钦南区0.10万升，钦北区0.60万升。
2.各县区要合理做出液氮领用计划，每月各县区领用的液氮不作细分，但是领用的总量不能超出分配数。当月25日前向市畜牧站提交下月领用液氮计划数，先报先得，用完自治区分配指标为止。


附件3
2023年牛品种改良工作实施进度表

	县︵市
、
区
︶
名称
	牛杂交改良情况

	
	本月杂交配种
	累计杂交配种

	
	人工授精
	本交
	人工授精
	本交

	
	黄牛
	水牛
	荷斯坦牛
	黄牛
	水牛
	荷斯坦牛
	黄牛
	水牛
	荷斯坦牛
	黄牛
	水牛
	荷斯坦牛

	
	
	
	
	
	
	
	
	摩拉/尼里
	
	
	
	

	
	
	摩拉/尼里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配种数
	产仔数

	
	
	
	
	
	
	
	
	
	
	
	
	
	
	
	
	
	
	
	
	
	
	
	
	
	
	
	
	

	
	
	
	
	
	
	
	
	
	
	
	
	
	
	
	
	
	
	
	
	
	
	
	
	
	
	
	
	

	
	
	
	
	
	
	
	
	
	
	
	
	
	
	
	
	
	
	
	
	
	
	
	
	
	
	
	
	

	
	
	
	
	
	
	
	
	
	
	
	
	
	
	
	
	
	
	
	
	
	
	
	
	
	
	
	
	

	
	
	
	
	
	
	
	
	
	
	
	
	
	
	
	
	
	
	
	
	
	
	
	
	
	
	
	
	

	
	
	
	
	
	
	
	
	
	
	
	
	
	
	
	
	
	
	
	
	
	
	
	
	
	
	
	
	

	合计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2023年钦州市液氮供应情况表

	液氮供应单位：
	审核单位（盖章）：

	
	
	
	时间：年月

	序号
	日期
	数量（升）
	签收人
	发放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3月21日印发


